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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遇搜索扣押時之法定權益的認識◎ 

問：司法機關基於刑事偵查必要時，公務員遇有搜索扣押之法定權益

為何？ 

答： 

檢察、調查及廉政機關執行搜索及扣押，除依法得不用搜索票之

情形外，應對在場的人出示搜索票；搜索婦女之身體，應命婦女行之，

但不能由婦女行之者，不在此限，抗拒搜索者，得用強制力搜索之，

但不得逾必要之程度；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宅或其他處所，原則上不

得於夜間入內搜索或扣押；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宅或其他處所，原則

上不得於夜間入內搜索或扣押；搜索應保守秘密，並應注意受搜索人

之名譽。 

★溫情提醒★ 

公務員遇有搜索時，如果檢察、調查及廉政機關沒有主動出示搜

索票，受搜索者可請求出示；在政府機關內行搜索或扣押者，應通知

該管長官或可為其代表之人在場；日間已開始搜索或扣押者，得繼續

至夜間繼續執行公務；扣押應於筆錄內詳記扣押物之名目，或制作目

錄附後，並命在場之人簽名、蓋章或按指印；受搜索人亦得請求閱覽

搜索或扣押筆錄；經搜索而未發見應扣押之物者，應付與證明書於受

搜索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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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通訊監察的認識◎ 

問：所謂的「通訊監察」是司法機關基於刑事偵查必要採行的方法，

其特性為何？ 

答： 

檢察、調查及廉政機關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涉有「通訊

保障及監察法」第5條所列之重大罪嫌（如最輕本刑為3年以上有期徒

刑之罪等）之一，並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，而有相當理

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，且不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

據時，得報經該管法院核發「通訊監察書」後，以截收、監聽、錄音、

錄影、攝影、開拆、檢查、影印或其他類似之必要方法執行通訊監察。 

★溫情提醒★ 

公務員應秉持依法行政原則，對於公務執行及人際網絡上應謹守

分際、清廉自持，所謂「凡走過必留痕跡」，若因一時貪念而收受賄

賂或涉足不正當場所，難保不會東窗事發，影響自身前途及造成機關

與家庭的困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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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搜索扣押的認識◎ 

問：遇有司法機關基於刑事偵查必要時，在「搜索扣押」階段的程序

特性為何？ 

答： 

「搜索」係檢察、調查及廉政機關實施搜查檢索之強制處分行為

（刑訴第122條）；而「扣押」則就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，得直接扣

押之，或命令相關人提出或交付之強制處分行為（刑訴第133條）。搜

索分為有搜索票及無搜索票二種，無搜索票包括緊急搜索、同意搜索

及逕行搜索等；另公務員所持有或保管之文書及其他物件應扣押者應

予配合，除有妨害國家之利益者外，亦不得拒絕，扣押時應制作收據

並應於扣押物上加封緘或其他標識，由扣押之機關或公務員蓋印。 

★溫情提醒★ 

公務機關或公務員遇有搜索行動時，通常會極力配合，但搜索時，

原則上應使用搜索票，搜索票則由法官簽名，其應記載之事項，如案

由、人、物、處所、有效期間等為法定要件，如有欠缺，受搜索者得

拒絕之。 


